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各機關使用地籍資料管理作業規範

修正日期：民國 113 年 05 月 22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3年 5月 22日臺北市政府府授地資字第 1136012388號函修正第 7點條

文；並自 113年 7月 1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免書證、免謄本」服務，響應

    內政部電子化政府地籍謄本減量措施，以臺北地政雲系統（以下簡稱

    本系統）提供本府各機關應用及查詢地籍資料，為避免資料不當使用

    及洩漏，特訂定本規範。

二、本府各機關透過使用本系統查詢地籍資料，應對查詢所得資料負保密

    責任，除處理公務外，不得他用。如有不當蒐集、處理及利用，應負

    相關法律責任。

三、本系統管理機關為本府地政局（以下簡稱地政局）。

四、本系統使用人員定義如下：

（一）一般使用者：指使用機關內申請使用系統授權項目之作業人員。

（二）單位管理者：指使用機關如因所屬單位地點未集中，負責辦理單位

      內一般使用者帳號新增、異動、復權及註銷作業。

（三）機關管理者：指使用機關內指定為機關聯絡窗口者，負責辦理機關

      內一般使用者帳號及單位管理者帳號新增、異動、復權及註銷作業

      。

（四）系統管理者：經地政局指派管理系統之人員，負責辦理各使用機關

      之機關管理者帳號新增、異動、復權及註銷作業。

五、本系統帳號權限申請及異動規定如下：

（一）一般使用者：

      1.帳號新增：於線上提出申請並列印申請表，連同保密切結書（附

        件一），併陳單位主管核可後，送機關（單位）管理者辦理。

      2.權限異動與帳號註銷：於線上提出申請並列印申請表，陳單位主

        管核可後，送機關（單位）管理者辦理。

      3.帳號復權：由遭停權之一般使用者於線上提出申請，並以電話或

        電子郵件通知機關（單位）管理者，機關（單位）管理者接獲通

        知後辦理。

（二）單位管理者：

      1.帳號新增：於線上提出申請並列印申請表，連同保密切結書，併



        陳單位主管核可後，送機關管理者辦理。

      2.權限異動及帳號註銷：於線上提出申請並列印申請表陳單位主管

        核可後，送機關管理者辦理。

      3.帳號復權：由遭停權之單位管理者於線上提出申請，並以電話或

        電子郵件通知機關管理者，機關管理者接獲通知後辦理。

（三）機關管理者：

      1.帳號新增：於線上提出申請並列印申請表，函附使用機關核定後

        之申請書連同保密切結書，向地政局提出申請。經地政局審核通

        過後函復使用機關。

      2.權限異動與帳號註銷：於線上提出申請並列印申請表，函附使用

        機關核定之申請書向地政局提出申請。經地政局審核通過後函復

        使用機關。

      3.帳號復權：由遭停權之機關管理者於線上提出申請，並發函通知

        地政局。經地政局審核通過後函復使用機關。

（四）系統管理者：

      1.帳號新增：於線上提出申請並列印申請表，連同保密切結書，併

        陳單位主管核可後辦理。

      2.權限異動與帳號註銷：於線上提出申請並列印申請表，陳單位主

        管核可後辦理。

六、各機關管理作業規定如下：

（一）帳號申請表及保密切結書應由各級管理者保管，並於帳號註銷滿一

      年後，始得依程序辦理銷毀。

（二）使用機關至少每六個月清查使用者權限一次，如有超過六個月未使

      用情形，得註銷或暫停其使用權限。未確實進行權限清查，造成相

      關疏失或損及人民權益者，使用機關應自負法律責任。

（三）系統使用人員使用規定如下：

      1.不得將系統帳號、密碼提供他人（含代理人）使用，或代替他人

        查詢系統授權管制項目之資料。

      2.使用系統查詢時，應輸入正確案件號、公文號或敘明需使用系統

        的原因，以備稽查。

      3.使用人員查詢所得資料僅供公務用途使用。利用系統列印或下載

        之資料，應隨案歸檔、妥善保管或予以銷毀，不得以任何型式複

        製提供；系統使用完畢後，應即退出系統。



      4.於離職或職務調整前，應提出權限註銷（或變更）申請，如未於

        規定期限內辦理權限註銷（或變更）作業，造成逾越查詢範圍、

        個資外洩或損及人民權益者，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5.使用人員違反本作業規範及相關法令規定，致機關、民眾權益受

        損者，將提報使用機關首長依規定議懲處，並通報政風單位，研

        採補救及防範措施；如有違法者，並依法負其責任。

七、各機關稽核作業規定如下：

（一）使用機關

      1.單位稽核：使用機關應由各使用人員所屬單位主管（或其指派稽

        核人員）於每季結束次月辦理一次稽核。應稽核使用人數不得少

        於單位稽核期間總使用人數百分之五十，有使用紀錄之月份均應

        納入稽核的抽檢範圍，每季使用紀錄筆數達三萬筆以上者，應稽

        核使用紀錄筆數為三百筆；未達三萬筆者，應稽核使用紀錄筆數

        不得少於單位總使用紀錄筆數百分之一，每季應稽核使用紀錄筆

        數未達五筆者，至少稽核五筆；單位總使用紀錄筆數未達五筆者

        應全數稽核，使用紀錄每一列為一筆。稽核結果應作成紀錄（格

        式如附件二）送機關管理者留存。

      2.機關稽核：使用機關應由機關管理者會同政風單位於每年一月及

        七月，就前半年使用情形辦理內部稽核。有查詢紀錄之月份均應

        納入稽核的抽檢範圍；必要時亦得就單位未稽核部分實施稽核。

        應稽核人數不得少於前款單位總稽核人數百分之五十，且稽核筆

        數不得少於單位總稽核筆數百分之五十。稽核結果應作成紀錄（

        格式如附件三）陳報機關首長核定，並於每年二月底及八月底前

        將前半年單位及機關查詢使用地籍資料稽核紀錄表等資料影本函

        送地政局備查。

      3.稽核發現使用人員有異常使用或重大缺失時，應提報使用機關首

        長依規定議懲處並通報政風單位。

      4.機關管理者得不定期檢查單位使用情形（包含帳號管理及查詢紀

        錄），如發現異常存取狀況，應通報機關政風單位查明。

      5.系統使用紀錄及稽核紀錄保存期限至少為三年。

（二）地政局

      1.地政局於接獲各使用機關稽核紀錄後應辦理複核，並得視使用情

        形及內部稽核成效每半年實施外部稽核。實地稽核前應通知受稽



        機關稽核日期及時間，並請受稽機關備妥使用者清冊、稽核紀錄

        及相關稽核佐證資料。

      2.複核或稽核發現違反相關規定者，應請使用機關提供佐證資料說

        明；經查明確有缺失者，則函請使用機關於指定期限內提出改善

        措施，並請使用機關提報機關首長依規定議懲處及通報該機關政

        風單位。

八、本系統地籍資料來源為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傳送地政局之資料，正確資

    料仍以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地籍資料庫為準。

九、本府各機關透過「臺北市政府資料整合平臺」或其他系統查詢地籍資

    料，應依本作業規範辦理。


